
 

教師資格審查作業１（著作升等） 

參考法規：【淡江大學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】 

     【淡江大學教師升等規則】 

     【淡江大學院級及系級教師升等審查規則】 

     【淡江大學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規則】 

作業流程： 

 

 
著作升等 

教師申請送發聘單位檢核資格、資料、論著
名稱冊數後函送人資處 

人資處初核資料，論著統一編號函復 

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 

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、外審、複審 

人資處複核 

人資處函所屬教學一級單位檢送
資料表件(提校教評) 

人資處彙整 

人資處於學期開始三個月內報教育部核
發教師資格證書，並於函復文簽核後補
發校內薪津及換發聘書。 

檢附下列資料： 
1.系、院(初審、複審)教評會紀錄各 1 份 
2.升等意見書 1 份 
3.外審著作審查意見表 5 份 
4.教育部資格審查履歷表甲式、乙式各 1 份 
5.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、教學及服務成績考核表各 1 份 
6.前一級送審著作 
7.代表作暨參考作影印本合輯各 1 式 6 冊(依著作格式填寫) 

OA 轉知各一、二級單位 

函知人資處修正後內
容並複核。 

函知當事人及人資處 不通過 

修正內容 

不通過 

114.04.01 

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會後10日內函知當事人 


